
关于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运行”后

政策性经营业务会计处理问题规定的通知

（1995 年 11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粮食局（厅）：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粮食部门深化

改革实行两条线运行的通知》（国发〔1995〕15

号）关于粮食部门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

营会计分开核算的要求，现对粮食部门实行两

条线运行后有关政策性经营业务会计处理问题

规定如下：

一、会计科目

1. 设置“138 政策性粮油”科目，核算企业

库存的国家专项储备粮油、地方储备粮油、定购

粮油、吞吐调节粮等粮油商品。本科目按照库存

政策性粮油的性质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储备的国家储备粮油

（甲字粮、506 粮油）仍然在“特种储备物资”科

目核算。

2. 设置“503 政策性粮油销售收入”科目，

核算企业经营政策粮油的销售收入，并按政策

性粮油的种类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3. 设置“513 政策性粮油销售成本”科目，

核算企业经营政策性粮油的销售成本，并按政

策性粮油的种类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4. 企业发生的各种费用仍通过“经营费

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科目核算，并按

费用项目进行明细分类核算。其中能够直接确

认属于政策性粮油经营业务发生的有关费用应

在有关费用科目中单独记录反映。

5. 企业发生的各种补贴收入（如价格、费

用、利息等）仍通过“应收补贴款”和“补贴收入”

科目核算，并按照补贴项目区分中央和地方进

行明细分类核算。

6. 企业应在“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科目

下分别设置“政策性粮油借款”和“商业性粮油

借款”明细科目，分别核算开展政策性经营业务

和其他非政策性经营业务的借款。同时，在“政

策性粮油借款”明细科目还应单独核算国家专

项储备粮油借款。

7. 企业受托经营的政策性业务收取的手

续费等应通过“代购代销收入”科目核算。

8. 企业库存的各种非政策性粮油及非粮

油商品，销售的各种非政策性粮油以及非粮油

商品仍然通过“库存商品”、“商品销售收入”、

“商品销售成本”等科目核算。

二、会计报表

1. 在“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下增设

“其中：政策性粮油”项目，反映企业政策性粮油

库存金额。在“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项目下

增设“其中：政策性粮油借款”反映政策性企业

经营政策性粮油的借款情况；并在该项目下设

置“其中：国家专项储备粮油借款”项目，反映国

家专项储备粮油的借款情况。

2. 为了适应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运行”

改革的需要，分别反映政策性经营业务和商业

性经营业务的损益情况，对政策性粮食企业的

“损益表”进行适当调整。在“损益表”的“本月

数”和“本年累计数”栏目下分别设置“合计”、

“政策性粮油”“商业性业务”栏目。填列时，各项

目能够确认属于政策性粮油业务和非政策性粮

油业务的，应分别项目直接填列；凡不能够区分

政策性粮油业务和非政策性粮油业务的，按照

“不挤不占、合理负担”的原则，选择合理的分摊

方法（如按销售收入、经营量比例等）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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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反映。分摊方法一经确定，应在一定时期

（至少一年）内不得变更。调整后的“损益表”附

后。

3. 其他报表仍按《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

度》的规定执行。

附件：损益表

抄送：国内贸易部

附件：

损 益 表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试行）

（92）会协字第 36 号  1992 年 9 月 30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使中国注册会计师更好地履

行职责，保持应有的职业行为规范，保证执业质

量，在公众中树立起良好的职业形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的规定，制定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下称本守则）。

第二条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系指

注册会计师在其业务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

范，是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品德、执行纪律、执

业能力、工作规则及其对委托单位（指接受会计

查帐验证或会计咨询服务的单位或个人，下

同）、同业所负的责任等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

基本规定和要求。

第三条  本守则对注册会计师及其助理人

员和协助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的其他专业人员

具有同等的约束力。

第四条  除特别说明外，本守则适用于注

册会计师所执行的各种业务。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五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应热爱中华人民

共和国，遵守中国法律。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业务中必须恪

守独立、客观、公正、廉洁的原则，为社会各界提

供符合规定要求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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